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第13屆教師評審委員名單

（任期：98年9月1日起至99年8月31日止）

※依性別平等法規定第16條第1項之規定
一、當然委員三人：

 1、江校長櫻嬌  2、家長會代表０００先生  3、教師會代表李會長昀容
二、選舉委員十二人：（由全體教師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選（推）舉，男女人
數各不得少於5人，委員中未兼行政教師不得少於委
員總額之二分之一）
   1、未兼行政教師八人

        梁瑞國（男）、鄭一正（男）、李昇隆（男）、劉敏書、林芳如、周佩芬、陳淑芬、蘇佩誼等8人。
   2、兼任行政教師四人

      票選如下：

李承華（男）、陳加宜（男）、黃書鈺、林碧雲等4人。
三、合計十五人

四、候補委員：

    未兼行政教師4人：依序為柯景耀（男）、林麟（男）；唐乃華、周怡伶等4人

    兼任行政教師2人：依序為李其財（男）；吳佳慧等2人

附註：
１、選舉委員於任期中經教評會認定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解除
　　其委員職務，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之。無候補委員遞補時，應即辦理補選（推）
　　舉。

2、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遞補之候補委員或補選（推）舉產生之委員，其
　　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中華民國98年9月1日

